关于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生产安全事故评估报告的公示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安委办〔2021〕4号）相关规定，现将《生物园区医药产业园（生命健康谷）建设项目“3·21”高处坠落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进行公示。
　　联系人:李延阳
　　联系方式:0971-5561120
　　
附件: 《生物园区医药产业园（生命健康谷）建设项目“3·21”高处坠落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科技产业园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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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9064822]生物园区医药产业园（生命健康谷）建设项目“3·21”高处坠落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
[bookmark: _Toc229064823]情况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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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9064824]生物园区医药产业园（生命健康谷）建设项目 “3・21” 一般高处坠落事故防范和整改
[bookmark: _Toc229064825]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为深刻汲取园区医药产业园（生命健康谷）建设项目“3·21”高处坠落事故惨痛教训，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安全发展理念，全面压实园区安全生产监管责任、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防范化解高处作业领域各类安全风险，坚决杜绝同类事故再次发生，根据园区安全生产工作整体部署及相关法律法规、行业标准要求，园区安委办牵头组织专业评估力量，对该事故防范措施制定、隐患排查整治及整改落实情况开展全面、系统、深入的评估工作。本次评估严格遵循实事求是、客观公正、问题导向、闭环管理的核心原则，全面参照《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安委办〔2021〕4号）相关要求，通过查阅资料、现场核查、座谈问询等多种方式，全面梳理事故防范与隐患整改工作成效，深入查摆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精准分析问题根源，明确后续改进方向及具体举措，确保评估工作不走过场、取得实效，最终形成本评估报告，为园区后续安全生产工作提供坚实支撑。
[bookmark: _Toc229064826]一、评估工作总体概况
[bookmark: _Toc229064827]（一）评估目的。以“事故教训不重演、隐患问题不反弹、责任落实不悬空”为核心目标，通过严格规范的评估工作，全面核验事故责任单位、行业监管部门整改措施落地实效，推动安全生产责任链条闭环贯通、风险防控能力系统提升、长效管理机制健全完善，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园区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bookmark: _Toc229064828]（二）评估组织架构。本次评估工作在园区安委办统筹部署、全程监督下开展，由管委会规划建设和土地管理局具体牵头实施，联合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局、纪检办公室及第三方安全技术专家共同组成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组，严格遵循“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客观公正、闭环核验”原则，确保评估过程规范、结果真实、结论权威。
组  长：宋豪光  管委会规划建设和土地管理局局长
副组长：袁  文  管委会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局局长
成  员：刘兴宏  管委会规划建设和土地管理局安监站站长
                郑良明  管委会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局副局长
李延阳  管委会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局工作人员
刘连福  管委会规划建设和土地管理局工作人员
高世腾  管委会规划建设和土地管理局工作人员
     于  杰   建设工程领域专家
     汪德川  建设工程领域专家
杨明刷  建设工程领域专家
[bookmark: _Toc229064829]（三）评估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等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
2.生物园区医药产业园（生命健康谷）建设项目“3・21”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及结案批复文件；
3.生物园区医药产业园（生命健康谷）建设项目“3・21”高处坠落事故行政处罚决定书、罚款缴纳凭证、整改台账、制度文件、培训记录、现场核查影像资料等佐证材料；
4.省、市、开发区及园区管委会关于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大排查大整治工作要求；
    5.园区建设项目施工单位、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专项施工方案、隐患排查台账、教育培训记录、应急演练资料等；
6.管委会规建局质量安全监督站专项检查台账、日常监督检查记录、执法文书、隐患整改复查报告等；
7.其他与本次事故相关的印证资料等。
[bookmark: _Toc229064830]（四）评估范围与内容
1.事故责任单位、责任人员行政处罚及责任追究执行情况；
2.事故责任单位对照事故调查报告逐项落实防范整改措施、健全安全管理体系情况；
3.事故责任单位及园区建筑施工领域从业人员警示教育、安全培训、应急演练开展实效；
4.园区行业主管部门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排查整治、强化行业监管、构建长效机制情况等。
[bookmark: _Toc229064831]（五）评估方式。评估工作组采取资料审查、现场核查、台账核对、实地抽检、座谈问询、逐项销号相结合的方式，对照事故调查报告全部整改要求，对责任追究、制度建设、教育培训、现场防护、隐患治理、监理履职、建设单位统一管理等关键环节逐条核验、逐项确认、全程留痕，确保评估结果可追溯、可验证、可复核。
[bookmark: _Toc229064832]二、事故基本情况
2025年3月21日11时36分许，生物园区医药产业园（生命健康谷）建设项目一期工程F4楼栋厂房外架辅助作业过程中，发生一起高处坠落生产安全事故，造成作业人员马某华（男，56 岁，身份证号41292319690620****）经抢救无效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60万元。
事故发生后，园区管委会第一时间组织规建、安环、公安等部门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伤员救治、现场保护及初步调查工作。2025年3月28日，经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政府授权，园区成立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技术鉴定、综合分析，查明事故原因、厘清责任链条，认定该事故为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调查报告于2025年5月19日依法批复结案。
[bookmark: _Toc229064833]（一）涉事责任主体
1.建设单位：青海高新区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工程总承包单位：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3.劳务分包单位：陕西龙江一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事故发生单位）；
4.监理单位：大勤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ookmark: _Toc229064834]（二）事故原因分析
1.直接原因：作业人员马某某在F4楼栋厂房外架约12米高处实施辅助作业时，未规范使用安全防护用品，不慎从高处坠落，经抢救无效死亡。
2.间接原因
（1）劳务分包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缺失，未落实三级安全教育培训，未有效监督作业人员佩戴使用安全防护用品，现场安全管理严重缺位；
（2）总承包单位：未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开展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估，双重预防机制不健全，对劳务分包单位安全管控失管失察；
（3）监理单位：未严格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现场安全监管制度不完善，发现安全隐患未及时督促整改到位；
（4）建设单位：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首要责任，未对参建各方实施统一协调、统一管理，未建立项目双重预防机制。
[bookmark: _Toc229064835]（三）应急处置评估。事故发生后，现场报告及时规范、应急响应迅速高效、120急救力量第一时间到场处置、信息报送流程合规，各部门联动有序、处置措施得当、救援时效达标，符合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相关规定要求。
[bookmark: _Toc229064836]三、事故责任追究与行政处罚落实情况
[bookmark: _Toc229064837]依据事故调查报告处理建议，西宁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对4家责任单位、8名责任人员作出行政处罚。目前，8名事故责任人员、3家责任单位处罚已足额执行、全面到位、无遗漏、无减免；1家涉事单位已缴纳部分罚款，剩余款项已申请分期缴纳，计划于10月底前全额缴清。本起事故不涉及党纪政务责任追究及刑事责任追究。
（一）责任单位行政处罚落实情况
1.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由西宁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给予人民币55万元的行政处罚（(宁)应急罚〔2025〕015号），现已足额缴纳； 
2.陕西龙江一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的规定，由西宁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给予人民币55万元的行政处罚（(宁)应急罚〔2025〕016号），已缴纳25万，剩余款项申请分期至10月底前缴清；
3.大勤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由西宁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给予人民币55万元的行政处罚（(宁)应急罚〔2025〕017号），现已足额缴纳；
 4.青海高新区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由西宁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给予人民币55万元的行政处罚（(宁)应急罚〔2025〕018号），现已足额缴纳。 
[bookmark: _Toc229064838]（二）责任人员行政处罚落实情况
1.白某，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主要负责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对本起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由西宁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给予人民币60141.4元的行政处罚（（宁）应急罚〔2025〕015-01号），现已执行到位。
2.冯某某，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由西宁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给予人民币53468.2元的行政处罚（（宁）应急罚〔2025〕015-02号），现已执行到位。
3.聂某，陕西龙江一建实际负责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由西宁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给予人民币35740元的行政处罚（（宁）应急罚〔2025〕016-01号），现已执行到位。
4.卢某某，陕西龙江一建安全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由西宁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给予人民币17045.28元的行政处罚（（宁）应急罚〔2025〕016-02号），现已执行到位。
5.董某，大勤项目管理青海分公司副总经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由西宁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给予人民币32880元的行政处罚（（宁）应急罚〔2025〕017-01号），现已执行到位。
6.李某某，大勤项目管理总监理工程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由西宁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给予人民币21069.46元的行政处罚（（宁）应急罚〔2025〕017-02号），现已执行到位。
7.刘某，青海高新投集团总经理助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由西宁市应急管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给予人民币35840.01元的行政处罚（（宁）应急罚〔2025〕018-01号），现已执行到位。
8.杨某某，青海高新投集团项目负责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由西宁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给予人民币12413.74元的行政处罚（（宁）应急罚〔2025〕018-02号），现已执行到位。
[bookmark: _Toc229064839]（三）善后处置情况。事故死者善后赔偿、家属安抚等工作已全部完成，相关矛盾纠纷有效化解，无信访投诉、无舆情风险、无遗留问题。
[bookmark: _Toc229064840]四、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经评估工作组全面复核确认：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全部整改要求均已落实到位、实现全链条闭环管理，各参建单位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制度体系、培训体系、防护体系、隐患治理体系全面完善，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水平实现质效提升。
[bookmark: _Toc229064841]（一）总承包单位：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1.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修订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及考核机制，责任到人、闭环管理；
2.全面开展项目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估与分级管控，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规范运行、常态长效；
3.严格落实“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制度，实现培训、考核、上岗、建档全程闭环，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率100%；
4.强化劳务分包单位一体化管控，将分包单位纳入项目统一安全管理体系，严格准入、过程监管、考核退出；
5.开展高处作业、脚手架、临边洞口、临时用电、起重机械等危大工程专项隐患排查整治，所有隐患即查即改、整改销号；
6.推进项目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规范现场安全防护、文明施工、作业流程，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bookmark: _Toc229064842]（二）劳务分包单位：陕西龙江一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该公司于2024年11月14日与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承接项目11栋楼主体劳务施工任务。“3・21”事故发生时，该公司正剩余最后两栋楼主体施工；事故发生后，于2026年1月15日完成全部合同施工内容及后续修补工作，办结最终结算手续，现已全部退场。
[bookmark: _Toc229064843]（三）监理单位：大勤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完善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监理制度，压实总监理工程师、专业监理工程师、监理员岗位职责，强化履职考核；
2.严格执行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发现安全隐患第一时间下达整改通知，重大隐患立即责令停工并报告建设单位；
3.对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拒不停止施工的，第一时间向行业主管部门书面报告，坚决守住监理底线；
4.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强化危大工程旁站监理、过程管控、验收把关，提升监理实效；
5.规范监理日志、巡查记录、整改复查记录等痕迹资料，实现监理履职全程可追溯。
[bookmark: _Toc229064844]（四）建设单位：青海高新区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严格履行建设单位安全生产首要责任，健全项目安全生产责任制和管理制度，强化全过程安全统筹管理；
2.建立项目双重预防机制，全面开展风险辨识、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提升项目风险防控能力；
3.及时足额拨付安全文明施工费，保障项目安全投入到位、使用规范；
4.对施工、监理等参建单位实行统一协调、统一管理、定期检查，督促各方履职尽责；
5.完善项目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强化设计、施工、监理、验收全流程安全管控，从源头防范事故风险。
[bookmark: _Toc229064845]五、警示教育与安全培训开展情况
1.四家事故责任单位均召开事故反思警示教育专题会议，通报事故经过、原因、责任追究及处罚结果，组织全员学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高处作业安全规范及典型事故案例，实现警示教育全覆盖；
2.各项目针对性开展高处作业专项培训、安全技术交底、应急救援演练，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操作技能、应急处置能力显著提升；
3.园区以“3・21”事故为典型案例，组织园区所有在建项目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班组长开展集中警示教育培训，督促各建筑施工企业举一反三、自查自改、筑牢安全防线；
4.项目现场全面增设安全警示标识、防护栏杆、安全通道、密目安全网等防护设施，严格执行高处作业票证审批、专人监护、现场巡查制度，现场安全氛围浓厚、管控规范。
[bookmark: _Toc229064846]六、园区监管部门整改督导落实情况
[bookmark: _Toc229064847]（一）园区安委办统筹督导情况
1.切实履行统筹协调、督导检查、审核验收核心职责，高位推动事故整改评估工作；
2.制定专项评估工作方案，明确评估主体、时限、内容、标准及工作要求；
3.全程督导规划建设和土地管理局评估工作开展，对资料完整性、现场整改实效、处罚执行情况进行随机抽查核验；
4.组织召开评估审核会议，对初步评估报告全面审查、严格把关，确保结论客观真实；
5.建立整改督办台账，督促各责任单位按期完成整改，对整改不到位、责任不落实的单位及时预警提醒、限期整改。
[bookmark: _Toc229064848]（二）规划建设和土地管理局行业监管情况
1.严格落实建筑施工领域行业监管责任，以“3・21”事故为镜鉴，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长效管控；
2.深入开展建筑施工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加大督导检查频次与力度，实施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闭环监管，坚决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3.组织开展在建工程安全生产条件专项检查，全面核查安全生产许可证、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员、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书，坚决清理不合格企业与人员；
4.加大事故案例通报曝光力度，强化行业警示震慑作用，引导建筑施工企业健全安全管理机制、规范现场作业行为；
5.聚焦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巩固隐患排查整治成果，严格危大工程管控，强化高处作业、脚手架、起重机械、临边洞口等关键环节安全防范；
6.健全建筑施工安全监管长效机制，坚持 “隐患就是事故” 理念，加强复工复产、汛期、节假日等重点时段安全监管，坚决防范和遏制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bookmark: _Toc229064849]七、评估结论
经园区对该起事故全面复核，初步评估确认：
1.事故责任单位、责任人员行政处罚及责任追究已全部执行到位；
2.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防范和整改措施全部落实到位、闭环管理；
3.各参建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效压实，安全管理制度、教育培训、现场防护、隐患治理、监理履职、建设单位统一管理等全面规范；
4.园区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监管能力显著提升，行业警示教育全覆盖、举一反三成效明显；
5.事故项目现场安全隐患全面清零，整改后未发生同类事故，未出现问题反弹回潮。
综合评估认定结果：生物园区医药产业园（生命健康谷）建设项目“3・21”一般高处坠落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到位，符合国家、省、市和开发区关于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要求。




- 4 -
